河北省环保厅领导干部学法制度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法治河北建设，促进省环保厅领导干部学法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根据《省政府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冀政办字〔2015〕23号），结合本厅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省环保厅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将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政府公共法律法规摆上重要日程，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素养和专业素质，全面提高自身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二、省环保厅领导干部学习法律、法规、规章，坚持以个人自学为主,个人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

　　三、省环保厅领导干部集中学习，通过厅常务会会前学习、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会议学习、举办法制讲座、交流研讨等形式进行。每季度举办一次法制讲座或专题学习会议，适时组织专业处和执法业务处交流研讨，交流研讨可以聘请相关专家学者参加。凡国家、本省出台新的环保法律、法规和规章时，及时邀请专家辅导解读。

　　四、省环保厅领导干部学法的重点内容，包括：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

　　（二）规范环境行政监管执法行为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三）与环境行政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政府公共法律、法规、规章；

　　（四）保密、廉政、防止职务犯罪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制度；

　　（五）省环保厅工作规则、公文处理等方面的制度。

　　五、省环保厅政法处会同办公室负责年初拟制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及实施方案，报厅领导审定后实施。办公室负责领导干部学法活动的组织工作；政法处负责提供领导干部学法书目，选聘授课（讲座）专家。

　　六、参加集体学法的省环保厅领导干部范围是：厅长、副厅长、巡视员、副巡视员、厅总工程师、厅核安全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各处室、各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

　　省环保厅直属单位要参照省环保厅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制定本单位的学法制度。

　　七、本制度自2015年3月4日起实施。

